附件4

承办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

1.保证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合规性负责。
2.保证严格遵守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民营及中小企业产业紧缺人才培训有关的各项管理规定，按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
3.对培训活动的安全（含消防）及疫情防控工作承担主体责任。
4.保证严格执行开班通报制度。每次开班前至少提前一周向市中小企业服务局通报开班时间、开班地点及招生情况，并准备学员报名表以备现场核查。在培训项目执行时，按要求及时上传培训现场照片（视频）。

5.保证不搭班收费，不搭班招收非深圳市民营及中小企业产业紧缺人才培训项目学员，不擅自更改收费标准，不以市中小企业服务局的名义从事其它培训或业务经营活动。
6.保证提供满足资质要求的专家，及时、足额向聘请的授课专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

7.保证授课期间遵循宪法法律和公共秩序，引导正确价值导向，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发表任何煽动性、侮辱性言论，不得发表与国家政治、地方政府有关的不当言论或传播不实消息。

8.保证培训课程无剽窃或抄袭等行为，未侵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第三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如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由本承办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严格按照深圳市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有关管理要求，不存在伪造虚假培训人数及财务会计资料等行为或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自觉接受市中小企业服务局、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如有违规行为，将无条件配合退回已取得的资助资金。

本承办机构理解、同意本承诺书全部内容。如本承办单位及聘请的专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本承办机构承担。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名称：(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